
公司名稱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商品代碼 險股份有限公司 -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

商品名稱 21083110774

申報頻率 事實發生或內容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更新

承保範圍 第二條 承保範圍

本公司對被保險汽車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偷竊、搶奪、強盜所致之整車失竊時，本公司對

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負賠償之責。

前項所指被保險汽車係指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自小客車及自小貨車。

不保事項 第四條 不保事項

被保險汽車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，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：

一、被保險人因整車失竊所致之附帶損失（包括貶值及不能使用之損失）。

二、被保險汽車因被保險人之家長、家屬、受僱人或被許可使用之人或管理之人等竊盜、

侵占行為所致之毀損滅失。

三、被保險人或被保險汽車所有人、使用人、管理人或駕駛人之故意或唆使之行為所致。

四、被保險汽車在出租予人或有償載運乘客或貨物、出售、附條件買賣、出質、留置權等

債務關係存續期間所發生之毀損滅失。


